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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IFRS聚焦》阐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对《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IFRS 9）、《国际会计准则第

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7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的近期修订。该修订的标题

为《利率基准改革 — 对 IFRS 9、IAS 39和 IFRS 7的修订》。 

本期《IFRS聚焦》是德勤此前于 2019年 5月发布的介绍相关征求意

见稿的《IFRS聚焦》（仅有英文版）的更新版。 

 •  有关修订将影响对直接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套期关系运用 IFRS 

9或 IAS 39的套期会计要求的主体。 

•  有关修订修改了特定的套期会计要求，从而主体能够基于利率基

准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而改变的假设来运用这些套期会计要求。 

•  相关变化强制适用于所有直接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套期关系。 

• 有关修订并非旨在为利率基准改革产生的任何其他后果提供豁

免。如果套期关系因修订后的准则指定的原因之外的其他因素而

不再满足套期会计要求，则仍须终止套期会计。 

•  有关修订对自 2020年 1月 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

效，允许提前采用。 

•  有关修订应予以追溯应用于主体首次采用有关修订的报告期间期

初已存在或其后被指定的套期关系、以及主体首次采用有关修订

的报告期间期初已存在的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或损失。 

• 征求意见稿与修订终稿之间的差异包括：豁免在应用 IAS 39时对

套期有效性执行追溯评估（“80–125%规则”）、豁免针对宏观

套期的单独可辨认要求、将某些外币套期纳入修订的涵盖范围以

及披露要求的变更。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ibor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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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诸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BOR）等利率基准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与价值数

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挂钩。然而，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目前正开展相关工作以尽快在 2020年过

渡至替代的无风险利率（RFR）。推动这一举措有若干原因，包括由于存在银行提交欺诈性文

件的情况；对某些 IBOR而言相关市场不够活跃以及金融交易对这些利率的高度依赖引致对系

统性风险的担忧；由于潜在的诉讼风险，提供促进 IBOR的提交文件的报价银行在相关交易量

较低的情况下不太愿意提供相关信息。所有上述因素均可能导致利率被操纵，并引发对于如

何在不利市场状况下确定这些利率的疑虑。 

 

在此背景下，20国集团（G20）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主要利率基准执行全面复核。

在执行复核后，FSB发布了一份报告，阐述了改革某些主要利率基准（例如 IBOR）的建议。

据此，专责小组已在主要货币辖区选出替代的无风险利率，目标是这些利率将基于流动性基

础市场交易而非依赖所提交的基于专家判断的报告。这将形成更可靠的利率，并为无需纳入

IBOR内嵌的信用风险溢价的相关产品和交易提供稳健的替代方案。这导致一些现有利率基准

的长期可持续性存有不确定性。 

 

  

观察 

有关修订仅涉及在替代无风险利率取代 IBOR前产生的套期会计事项（即，取代前事项），这

被称为项目的第 1阶段。有关修订考虑了 IFRS 9 和 IAS 39中要求执行前瞻性分析的特定套期

会计要求的影响，并在此不确定时期提供相关豁免。2019年 9月，IASB着手开展了另一项目

以应对现有利率基准被替代利率取代时可能影响财务报告的任何事项（即，取代事项 – 项目

的第 2阶段）。该项目这一阶段的第一个成果是于 2020年上半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有关修订 

针对套期会计要求的修订对 IFRS 9和 IAS 39都有影响，因为根据 IFRS 9，主体可作出继续应用

IAS 39还是 IFRS 9中的套期会计模型的会计政策选择。此外，某些保险公司尚未采用 IFRS 9

（因为已推迟 IFRS 9的应用直至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保险合同》（IFRS 

17））从而继续应用 IAS 39的全部要求。IASB已修改特定的套期会计要求，从而主体能够基

于被套期的现金流量和套期工具产生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的不

确定性而改变的假设来运用这些套期会计要求。有关修订适用于所有直接受利率基准改革影

响的套期关系。利率基准改革是指对利率基准实施的整个市场的改革，包括以替代基准利率

（如 FSB 2014年 7月的报告《改革主要利率基准》中的建议形成的利率）取代利率基准。 

 

有关修订影响下述领域： 

 

1. 针对现金流量套期的极可能发生的要求（IFRS 9和 IAS 39）：如果被套期项目是一

项预期交易，主体应基于被套期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

而改变的假设来确定预期交易是否极可能发生。 

 

2.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中的金额重分类至损益（IFRS 9和 IAS 39）：为确定被套期的现

金流量是否预计会发生，主体应假定被套期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不会因利

率基准改革而改变。 

 

3. 被套期项目与套期工具之间经济关系的评估（IFRS 9）：主体应假定被套期的现金

流量和/或被套期风险所依据的利率基准、或套期工具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

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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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瞻性评估和追溯评估（IAS 39）：主体应假定被套期的现金流量和/或被套期风险

所依据的利率基准或套期工具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而

改变。在利率基准改革导致的不确定时期，主体无需仅因为套期的实际结果并非高

度有效（即，在应用追溯评估时超出 80–125%的范围）而终止一项套期关系。在这

种情况下，主体应当应用为使套期关系满足套期会计要求所需的其他条件（包括前

瞻性评估），来评估是否必须终止套期关系。 

 

5. 将项目的某一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IFRS 9和 IAS 39）：对于受利率基准改革

影响的利率风险基准组成部分的套期，主体应仅在套期关系开始时应用 IFRS 9或

IAS 39的特定要求以确定该风险组成部分是否可单独辨认。如果套期属于动态套

期，若主体频繁重设套期关系，则风险组成部分仅需在被套期项目初次被指定时可

单独辨认。 

 

6. 豁免的终止应用（IFRS 9 和 IAS 39）：有关修订规定了主体须按未来适用法终止应用

上述第 1至 5项所述要求的具体情况。对于上述第 1至 4项，在下述两者孰早的时

间前豁免均适用：（1）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不再存在因利率基准改革导致的关

于现金流量时间与金额的不确定性，及（2）套期关系终止。对于上述第 5项，豁

免将在套期关系终止时结束。 

 

7. 披露（IFRS 7）：主体将必须披露： 

•  主体的套期关系所面临的重大利率基准风险敞口； 

•  主体管理的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风险敞口的程度； 

•  主体如何管理向替代基准利率过渡的流程； 

•  描述主体在应用 IFRS 9和 IAS 39的修订时所作的重大假设或判断；以及 

•  主体运用了属于修订范围涵盖的例外情况的套期关系中套期工具的名义金额。 

  

 

观察 

有关修订旨在避免直接受改革影响的现有现金流量和公允价值套期会计关系被中止——若不提

供上述豁免，IBOR被替代无风险利率取代时将导致套期无效并且可能无法满足套期会计要

求，进而引致现金流量套期储备中的大量金额被重分类至损益以及固定利率债务的公允价值

套期会计被中止。 

 

有关修订通过要求主体继续假定就被套期项目而言，基于 IBOR的现金流量在其可能被替代无

风险利率取代的期间之后仍会继续产生，从而避免上述中止现金流量套期的情况。无论基于

IBOR的现金流量可变性是源自非合同风险敞口（如，预期的债务发行）还是合同风险敞口

（如，已确认的基于 IBOR的贷款或借款），上述原则均适用。即使主体存在合同风险敞口，

鉴于改革可能导致 IBOR基准不再存在时债务将被修改或债务条款的备用条款将会生效的预

期，因此主体面临这些基于 IBOR的现金流量风险敞口的可能往往存在不确定性。 

类似地，对于公允价值套期，有关修订要求对于被套期项目，即使 IBOR可能被替代无风险利

率所取代，以 IBOR指定的风险继续存在。该项豁免将确保在固定利率债务使用替代无风险利

率（而非 IBOR）进行定价的情况不断增加时仍可继续运用公允价值套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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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衍生工具作出修改，从而依照合同规定其将以替代无风险利率（而非 IBOR）为基础，则

应终止运用针对套期工具的豁免，因为有关修订认为在这一时点不再存在涉及该工具的 IBOR

被取代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时点，主体可能有能力对基于无风险利率的衍生工具与基于无风险

利率的被套期项目进行指定。或者，如果被套期项目未被修改且仍面临 IBOR风险敞口，主体

可继续运用针对套期关系的豁免，因为主体的被套期项目继续面临利率基准的不确定性。然

而，为继续运用针对套期会计的豁免，主体必须在前瞻性基础上证明基于无风险利率的衍生工

具在对基于 IBOR的被套期项目进行套期时预期高度有效（如应用 IAS 39）、或证明基于无风险

利率的衍生工具与基于 IBOR的被套期项目存在经济关系（如应用 IFRS 9）。  

 

上述新指定的会计影响在 IASB在审议项目第 2阶段中考虑。 

  

 
征求意见稿与修订终稿之间的差异 

基于就征求意见稿收到的意见函，IASB对征求意见稿中的建议作出了下列修订： 

 

1. 针对应用 IAS 39进行核算的套期关系的追溯评估：在利率基准改革导致的不确定时

期内，就 80–125%规则提供了豁免。 

 

2. 宏观套期：就宏观套期的可单独辨认要求提供了豁免，并对该项豁免何时不再适用

于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的一组项目作出澄清。 

 

3. 修订的范围：有关修订现适用于直接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套期会计，这可同时包

括对利率风险和外汇风险的套期，鉴于以外币计价的利率基准与外汇风险的套期相

关。征求意见稿仅限于对利率风险的套期。 

 

4. 披露：对披露要求作出修订，以就主体须披露的内容提供了特定指引，包括在主体

首次应用某项会计政策时豁免披露 IAS 81规定的特定定量披露。 

 

生效日期 

主体须针对自 2020年 1月 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应用对 IFRS 9、IAS 39和 IFRS 7的

修订，允许提前采用。有关修订应予以追溯应用，适用于主体首次采用有关修订的报告期间

期初已存在或在此后被指定的套期关系、以及主体首次采用有关修订的报告期间期初存在的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或损失。 

 
进一步信息 

如您就《利率基准改革（对 IFRS 9、IAS 39 和 IFRS 7的修订）》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德勤日

常联系人反映或联络本《IFRS聚焦》所列的联系人。 

  

 
 
 

 
 
 
 
 

                                                 
1 《国际会计准则第 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第 28(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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